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

等有关规定，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经公司总裁办公会研究，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证券投资，以提高公司资金收益水平，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2022年度公司证券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和资金使用规划，结合证券市场状况并考虑公司资

产配置状况及经营、投资活动资金的实际需求，2022 年度公司按照程序以闲置

资金进行了证券投资，2022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余额为 1,066.41 万元。 

三、报告期内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证券投资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投资收

益，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依据《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内部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已制订了证券投资的相关管理制度，对证

券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资金使用情况监督、责任部门等方

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四、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证券投资来源为自有闲置资金，在满足经营性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适

当配置，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资金运作和对外支付造成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及

依法合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定并发布了证券投资的相关管理制度，该制度对证券投资的审批权

限和程序、资金管理、业务风险控制、汇报制度等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公司一直

严格执行该制度，坚持规范运作、有效防范风险，在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要的情

况下做好证券投资资金的配置，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适当调整投资策略与投资组

合，在降低风险的前提下获取投资收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证券投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公司授权范

围内坚持风险可控、规范化运作。用于证券投资资金均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未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相关会议记录以及独立董事意见，核查公司证券账户交

易记录及资金支付凭证，查阅《公司章程》及证券投资相关管理制度，与相关管

理人员就证券投资的投资情况、实施流程、风险控制措施进行沟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证券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未有违反《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章程及证券投资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0 日 

 


